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旗直各有关部门，各开发

区（园区）管委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的通知》（国发〔2023〕18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做好自治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内政发〔2023

〕26号）《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全市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的通知》（鄂府发〔2024〕6号）精神，全面推进达拉

特旗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完成好习近

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

治区”两件大事，落实好全市“三个四”目标任务和旗委“

八大构筑”总体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



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坚持实事求是、改革创新、依法实施

，加强组织领导和部署安排，确保普查结果全面客观反映达

拉特旗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基本状况，为北疆文化建设赋能助

力。

二、目标任务

按照国务院文物普查总体目标及自治区有关要求，通过

扎实开展普查工作，实现如下目标任务。一是建立全旗不可

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和数据库，实现文物资源资产动态管理

；二是落实细化全区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公布机制，健全名录

公布体系；三是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机制，构建全面

普查、专项调查、空间管控、动态监测相结合的文物资源管

理体系；四是培养锻炼专业人员，提高文物保护队伍整体素

质，提升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三、普查范围和内容

（一）普查范围。对已认定、登记的104处不可移动文物

进行复查；同时调查、认定、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

（二）普查内容。包括普查对象名称、空间位置、保护

级别、文物类别、年代、权属、使用情况、保存状况等。

四、时间安排



按照国务院、自治区、市部署要求，普查工作从2023年1

1月开始，至2026年5月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普查标准时

点为2024年4月30日。

（一）第一阶段。2023年11月至2024年4月。建立普查机

构和普查队伍，制定普查工作计划，按照普查技术标准和规

范，根据普查系统与采集软件，积极参加上级部门组织开展

的业务培训等工作。

（二）第二阶段。2024年5月上旬至2025年5月中旬。以

全旗9个苏木乡镇、6个街道、各开发区（园区）管委会为基

本单元，实地开展文物调查。

（三）第三阶段。2025年5月下旬至2026年5月中旬。依

法认定、登记并公布不可移动文物，建立全旗不可移动文物

资源总目录，完成验收工作并向社会公布普查成果。

旗人民政府将根据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适时将重

要的不可移动文物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五、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国情国力

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

措施，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工作，对于全面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促进全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加

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做好宣传工作，确保如期完成普查

任务。

（二）成立组织机构。成立达拉特旗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

审定有关重要事宜，各级各部门要按照旗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部署和要求，建立相应普查机制，认

真做好本辖区内的文物普查工作。

（三）稳定普查队伍。根据工作需要，达拉特旗普查机

构可聘用或者从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人员加入普查队伍

；聘用人员劳务费从普查经费中列支，由聘用单位支付，商

调人员保留原单位的岗位，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也

可与地方高校合作安排相关专业学生参加文物普查并作为其

教学实习课程。

（四）落实普查经费。按照《鄂尔多斯市公共文化领域

市与旗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鄂府办

发〔2023〕4号），旗人民政府将合理测算文物普查所需经费

，按年度列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工作进度足额拨付，保障普

查工作顺利开展。



（五）做好普查管理。建立健全文物普查责任体系，各

级各部门要严格履行文物普查及保护主体责任，文物行政部

门履行监管责任，普查机构承担直接责任。建立普查数据质

量追溯机制，由旗文旅局（文物局）统一负责普查质量管理

工作，指导普查机构如实填报登记信息，加强普查质量控制

，严格执行普查方案，规范普查工作流程，强化事前事中事

后数据质量检查核查，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

确保普查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和使用安全。坚决杜绝各种

人为干预普查数据的行为。

（六）严肃追责问责。各级各部门和个人要如实填报登

记信息，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普

查资料和数据，如有上述情况发生，将依法依纪予以处理。

旗普查机构及工作人员要妥善保存普查数据和资料，对普查

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应履行保密义务，如有泄密事件发生，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予以处罚。在

文物普查中，如发现因人为破坏、监管不力等因素造成已登

记文物遭破坏、撤销、灭失的情形，将依法调查处理，并及

时将违法违纪线索移送有关部门。

附件：达拉特旗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名单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2024年2月20日

附件

达拉特旗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杨 东 旗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师光远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副组长：李忠慧 旗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武鹏程 旗文旅局（文物局）局长

成 员：张向东 旗委统战部副部长、旗宗教事务局局

长

赵 宇 旗档案史志馆副馆长

齐玉红 树林召镇副镇长

刘睿昕 中和西镇副镇长

刘书辰 昭君镇副镇长

石普赫 王爱召镇宣传委员

白亦涛 白泥井镇宣传委员

常 悦 白塔街道副主任

刘晓珍 平原街道副主任

周 静 锡尼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



刘 瑶 工业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

郝晓霞 西园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

鲁 廷 昭君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

武志忠 达拉特经济开发区人才和科技局副局长

高 江 恩格贝管委会文化旅游体育部副部

长

于 东 旗发改委副主任

千 军 旗工信局副局长

杨玉桩 旗民委副主任

李 琴 旗国资委副主任

周 洁 旗财政局副局长

王 军 旗能源局副局长

周 磊 旗林草局副局长

王 帅 旗住建局副局长

刘宏伟 旗统计局副局长



牛俊峰 旗农牧局副局长

高 博 旗交通局副局长

李 虎 旗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陈 军 旗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张冰雪 旗水利局党组成员

王 铁 旗教体局党组成员

张利军 旗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郭振鹏 旗文旅局（文物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旗文旅局（文物局），办公室主任

由旗文旅局（文物局）局长武鹏程同志兼任，负责普查工作

的组织协调。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根据工作职责，配合文物

行政部门做好普查工作。领导小组不作为旗人民政府议事协

调机构，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




